
证券代码：

000408

证券简称：

ST

金谷源 公告编号：

2011-27

金谷源控股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投资者与投资者关系服务部

办公地址变更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并对公告中的任何虚假记载、

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承担责任。

本公司投资者与投资者关系服务部（证券部）办公地点进行了调整，原联系电话不变，变更

后的联系方式具体如下：

联系地址：北京市朝阳区华严北里甲

1

号健翔山庄

B6

邮政编码：

100029

联系电话：

010-62021686

传真号码：

010-62016515

特此公告。

金谷源控股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

O

一一年十一月十一日

证券代码：

600234

证券简称：

ST

天龙 编号：临

2011--042

太原天龙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股东股权解冻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

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公司收到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上海分公司 《股权司法冻结及司法划转通

知》（

2011

司冻

084

号），根据珠海市中级人民法院协助执行通知书，登记公司已于

2011

年

11

月

10

日解除了对东莞市金正数码科技有限公司持有的本公司

38,107,160

股限售流通股

的冻结。目前，该部分股份处于质押状态。

特此公告。

太原天龙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零一一年十一月十日

股票简称：香溢融通 证券代码：

600830

编号：临时

2011-047

香溢融通控股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为控股子公司下属公司

提供担保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对公告的虚假记载、误导

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负连带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被担保人：浙江元泰典当有限责任公司

担保数量：

3000

万元（本次为转贷）

担保期限：半年

本次担保后公司累计为控股子公司、控股子公司下属公司担保数量：

10000

万元、最高额

保证担保

26000

万元。

逾期对外担保数量：无

一、担保情况概况

2011

年

11

月

9

日，公司为控股子公司浙江香溢金联有限公司的控股子公司浙江元泰典

当有限责任公司向广发银行杭州宝善支行借款

3000

万元（本次借款为转贷）提供担保，担保

期限自

2011

年

11

月起至

2012

年

5

月。

二、被担保人基本情况

浙江元泰典当有限责任公司系浙江香溢金联有限公司的控股子公司， 注册资金

10000

万元，主要经营质押典当业务；房地产抵押典当业务；限额内绝当物品的变卖；鉴定评估及咨

询服务；国家经济贸易委员会依法批准的其他业务。

2010

年

12

月

31

日，该公司总资产

34659.25

万元、净资产

25364.34

万元，实现净利润

3535.78

万元，资产负债率

26.82%

。

2011

年

9

月

30

日， 该公司总资产

37203.55

万元、 净资产

28074.24

万元， 实现净利润

2709.90

万元，资产负债率

24.54%

（未经审计）。

三、公司意见

2011

年

4

月

26

日，公司七届一次董事会审议通过《关于授权公司总经理在一定范围内

行使职权的决议》，授权公司总经理在以下范围内行使职权：根据需要，在单笔不超过公司净

资产

10%

额度内，决定对资产负债率不超过

70%

的公司控股子公司（含孙公司）的担保事项，

担保余额（按投资比例计算）不超过公司净资产的

40％

，且不超过总资产的

25%

；对公司单个

控股子公司（含孙公司）的担保余额（按投资比例计算）不超过公司净资产的

25％

。

公司认为，本次担保系公司对控股子公司下属公司提供的贷款担保，未与证监发

[2005]

120

号《关于规范上市公司对外担保行为的通知》的精神相违背，且本次担保相关标的均未超

过董事会授权，符合相关规定。

四、累计对外担保的数量和逾期担保情况

截止本报告日，本公司对控股子公司及控股子公司下属公司累计担保

10000

万元（含本

次担保）、最高额保证担保

26000

万元。合计担保数占公司最近一次经会计师事务所审计的

净资产

140693.30

万元的

25.59%

、总资产

205147.86

万元的

17.55%

，无其他担保，无逾期担

保。

五、备查文件

公司第七届董事会第一次会议决议。

特此公告。

香溢融通控股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2011

年

11

月

10

日

证券代码：

600830

证券简称：香溢融通 公告编号：临

2011－048

香溢融通控股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控股股东持股变动情况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

对其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2011

年

11

月

10

日，公司收到控股股东浙江烟草投资管理有限责任公司传真的

"

中国证

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上海分公司过户登记确认书

"

，

2011

年

11

月

9

日，绍兴市香叶经

贸有限公司

(

实际拥有人为浙江省烟草公司绍兴市公司

)

将所持香溢融通

2,541,206

股股份过

户给浙江烟草投资管理有限责任公司。

本次过户股数占公司现有总股本的

0.559%

。过户完成后，浙江烟草投资管理有限责任公

司持有本公司股份

54,710,381

股，占公司现有总股本的

12.04%

。过户前，浙江烟草投资管理

有限责任公司持有本公司股份

52,169,175

股，占公司现有总股本的

11.48%

。

根据《中国烟草总公司关于杭州市公司等七家企业转让所持上市公司股权事项的批复》

（中烟办

[2010]36

号）

,

同意将浙江省烟草公司绍兴市公司所持

2,541,206

股香溢融通股权无

偿划转给浙江烟草投资管理有限责任公司。

特此公告。

香溢融通控股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2011

年

11

月

10

日

证券代码：

002478

证券简称：常宝股份 公告编号：

2011-034

江苏常宝钢管股份有限公司

第二届董事会第八次会议决议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对公告的虚假记载、误导性

陈述或者遗漏负连带责任。

江苏常宝钢管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

公司

"

）第二届董事会第八次会议由曹坚先生召集

并于

2011

年

11

月

4

日以专人送达、传真或电子邮件形式发出会议通知，会议于

2011

年

11

月

10

日

9:00

在公司二楼会议室召开。本次会议应到会董事

9

人，实到会董事

9

人，本次会议的召

集和召开符合《公司法》和《公司章程》的规定。会议由曹坚先生主持，经与会董事认真审议，通

过以下议案：

一、审议了《关于在香港设立子公司的议案》

为加深对国际市场的了解，增进国际间交流合作，公司董事会经讨论后决定以自有资金换

汇

10

万元港币，在中国香港特别行政区设立全资子公司。董事会授权公司管理层层负责子公

司的设立事宜。该子公司的设立须经国家外汇管理局等有关部门的核准后方可实施。

表决结果：同意：

9

人；反对：

0

人；弃权：

0

人；该议案审议通过。

特此公告

江苏常宝钢管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1

年

11

月

11

日

股票代码：

002478

股票简称：常宝股份 公告编号：

2011-035

江苏常宝钢管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在香港设立子公司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 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

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一、对外投资概述

1

、对外投资的基本情况

公司拟以自有资金换汇，出资

10

万元港币在中华人民共和国香港特别行政区设立全资子

公司。

2

、投资所必须的审批程序

本次对外投资经公司第二届董事会第八次会议审议通过，授权公司管理层具体实施。

香港子公司的设立须报请常州市商务局、常州市发改委、常州市外汇管理局等相关政府部门备

案（批准）后方可实施。

本次对外投资不构成关联交易。

二、投资协议其他主体介绍

本公司是香港子公司的唯一股东，无其他投资主体。

三、拟设立香港公司的基本情况

1

、公司名称：常宝国际控股有限公司（暂定名，以最终注册为准）。

2

、注册资本：

10

万元港币，公司出资比例

100%

。

3

、资金来源及出资方式：经外汇管理部门批准后，公司以自有人民币资金兑换外汇，作为

对香港子公司投资的资金来源。

4

、拟定经营范围（以最终注册为准）：对外投资，国际市场合作开发；进出口贸易等。

四、对外投资合作的主要内容

本次对外投资事项为：投资设立全资子公司。

五、设立子公司的目的、存在的风险和对公司的影响

1

、设立子公司的目的和对公司的影响

（

1

）作为公司开拓国际市场的窗口，香港公司的设立能够促进公司与国际市场的交流与合

作，及时获取国际市场的最新信息；

（

2

）有利于开拓公司国际业务，符合公司的国际化发展战略。

2

、设立子公司可能存在的风险

香港的法律、政策体系、商业环境与内地存在较大区别，公司需要尽快熟悉并适应香港的

商业和文化环境，可能给香港公司的设立和运营带来一定的风险。

在香港设立子公司是目前众多国内企业采取的通行模式， 这种模式不存在政策法规方面

的障碍。

除前述风险外，不存在其他重大风险。

特此公告

江苏常宝钢管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11

年

11

月

11

日

证券代码：

002603

证券简称：以岭药业 公告编号：

2011-019

石家庄以岭药业股份有限公司关于签订募集资金三方监管补充协议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

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石家庄以岭药业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

公司

"

）经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证监许可

（

2011

）

1068

号文件核准，并经深圳证券交易所同意，由主承销商中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采用

网下向配售对象询价配售与网上向社会公众投资者定价发行相结合的方式发行人民币普通

股股票

6,500

万股， 本次新股发行价格为每股人民币

34.56

元， 募集资金总额为

224,640

万

元，扣除发行费用后募集资金净额为人民币

215,639.40

万元。上述资金到位情况已经中勤万

信会计师事务所验证，并于

2011

年

7

月

23

日出具了（

2011

）中勤验字第

07047

号《验资报

告》。

2011

年

8

月

18

日，公司分别在中信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石家庄分行、兴业银行石家庄分

行、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石家庄建华支行、上海浦东发展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石家庄分

行、华夏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石家庄分行、河北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金桥支行、中国建设银行河

北省分行石家庄开发区支行等七家银行设立募集资金专项账户， 并与保荐机构中信证券股

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

中信证券

"

）分别与上述七家银行签订了《募集资金三方监管协议》（内

容详见

2011

年

8

月

19

日披露于 《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时报》、《证券日报》和

巨潮资讯网的《关于签订募集资金三方监管协议的公告）；

2011

年

9

月

5

日，扬州智汇水蛭科

技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

扬州水蛭

"

）设立募集资金专用账户，与保荐机构中信证券与中国工商

银行宝应县支行签订了《募集资金三方监管协议》（内容详见

2011

年

9

月

6

日披露于《中国

证券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时报》、《证券日报》和巨潮资讯网的《关于子公司签订募集资

金三方监管协议的公告》）。

公司第四届董事会第十二次会议审议通过了 《关于使用银行承兑汇票支付募集资金投

资项目资金的议案》，决定在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实施期间，使用收到的银行承兑汇票（应收票

据）支付募集资金投资项目中的应付工程款、设备采购款项；募集资金投资项目中除应付工

程款、 设备采购款项以外的其他资金支出仍然从募集资金专项账户支付。 为便于第三方监

管，公司将与专户银行和保荐机构签订《募集资金三方监管补充协议》，将银行承兑汇票支付

募投项目资金事宜纳入监管范畴。（内容详见

2011

年

9

月

22

日披露于《中国证券报》、《上海

证券报》、《证券时报》、《证券日报》 和巨潮资讯网的 《第四届董事会第十二次会议决议公

告》）。

为进一步规范募集资金的管理和使用，保护中小投资者的权益，根据有关法律法规、《深

圳证券交易所中小企业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指引》和公司《募集资金使用管理办法》的规定，

2011

年

11

月

9

日，公司与保荐机构中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

中信证券

"

）分别与河

北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金桥支行、华夏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石家庄分行、上海浦东发展银行股份

有限公司石家庄分行、兴业银行石家庄分行、中信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石家庄分行签订了《募

集资金三方监管补充协议》，全资子公司扬州智汇水蛭科技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

扬州水蛭

"

）

与保荐机构中信证券与中国工商银行扬州市分行宝应县支行签订了 《募集资金三方监管补

充协议》，主要内容如下：

一、在公司或扬州水蛭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实施期间，公司或扬州水蛭使用其收到的银行

承兑汇票（应收票据）支付募投项目中的应付工程款、设备采购款项；募集资金投资项目中除

应付工程款、 设备采购款项以外的资金支出仍然从公司或扬州水蛭在银行已开立的募集资

金专项账户支付。

二、公司或扬州水蛭财务部建立专项明细账，按月汇总通过银行承兑汇票支付的各募集

资金投资项目资金支出合计数， 次月从已开立的募集资金专项账户中转出等额资金到一般

结算账户，用于公司或扬州水蛭日常经营资金支付。公司或扬州水蛭在从募集资金专项账户

转出该等额资金前，应将专项明细账同时抄送银行及中信证券。

三、本协议自公司或扬州水蛭、银行、中信证券三方法定代表人或其授权代表签署并加

盖各自单位公章之日起生效，至专户资金全部支出完毕且中信证券督导期结束后失效。

四、本补充协议为公司或扬州水蛭、银行、中信证券三方于

2011

年

8

月

18

日签署的《募

集资金三方监管协议》的补充，与该协议具有同等法律效力。补充协议未尽事宜，按照《募集

资金三方监管协议》相关条款规定执行。

备查文件：

1

、公司、专户银行、中信证券募集资金三方监管补充协议；

2

、扬州水蛭、专户银行、中信证券募集资金三方监管补充协议；

3

、公司第四届董事会第十二次会议决议。

特此公告。

石家庄以岭药业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二零一一年十一月十一日

股票简称：雅戈尔 股票代码：

６００１７７

编号：临

２０１１－０３９

雅戈尔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对外投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对公告的

｜

虚假记载、误导性

陈述或者重大遗漏负连带责任。

重要提示：

１

、投资标的名称：华新水泥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华新水泥”）

２

、投资金额和比例：

公司全资子公司宁波青春投资有限公司投资

４００

，

５９７

，

９８９．１８

元， 以

１４．０１

元

／

股的价格认

购华新水泥非公开发行的股票

２８

，

５９３

，

７１８

股， 占华新水泥非公开发行股票后总股本的

３．０６％

。

３

、投资期限：未定

一、对外投资概述

１

、对外投资的基本情况

公司全资子公司宁波青春投资有限公司与华新水泥签署 《华新水泥股份有限公司非公开

发行股票认购协议》，投资

４００

，

５９７

，

９８９．１８

元，以

１４．０１

元

／

股的价格认购华新水泥非公开发行

的股票

２８

，

５９３

，

７１８

股，并承诺于本次认购完成后

１２

个月内不得转让。

华新水泥非公开发行股票后总股本为

９３５

，

２９９

，

９２８

元，公司占

３．０６％

。

本次投资不构成关联交易。

２

、由于该项投资金额为

４００

，

５９７

，

９８９．１８

元，根据《雅戈尔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议事

规则》第三十一条 “董事会闭会期间董事长职权：（一）不超过公司最近一期经审计净资产总额

１０％

比例的对外投资；……”的规定，该事项由公司董事长批准后实施。

二、投资协议主体的基本情况

１

、宁波青春投资有限公司

企业类型：有限责任公司（法人独资）

注册地址：宁波东钱湖旅游度假区高钱（动物园内）

法定代表人：李如成

注册资本：人民币

５００

，

０００

，

０００

元

经营范围：实业投资，投资管理。

２

、华新水泥股份有限公司

企业类型：股份有限公司（上市公司）

注册地址：湖北省黄石市黄石大道

８９７

号

法定代表人：陈木森

经营范围：水泥、商品混凝土及其他建材制品、包装制品制造、销售；水泥技术服务；建筑设

计、施工；设备制造、销售、安装、维修；水泥、熟料及与水泥相关产品的货物运输；水泥、熟料及

与水泥相关产品的仓储；经营石灰石、煤炭、水泥生产所用的工业废渣；经营机电设备及其备配

件；经营生产所需的辅助材料；出口公司产品及设备，进口公司生产所需辅助材料，设备及零配

件；承包境外建材行业工程及境内国际招标工程；上述境外工程所需的设备、材料出口；对外派

遣实施上述境外工程所需的劳务人员。

三、投资标的的基本情况

１

、投资标的基本情况：

华新股份系依法设立的股份有限公司， 其股票于

１９９３

年在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交易，股

票代码为

６００８０１

。

本次非公开发行后中华新水泥总股本为

９３５

，

２９９

，

９２８

元。

２

、投资标的财务数据： 单位：万元

财务指标

２０１１

年

９

月

３０

日

２０１０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

资产总额

１

，

９７８

，

９０７．２３ １

，

７８１

，

２２２．２１

净资产

５８５

，

３０４．５９ ５０２

，

４６５．１０

财务指标

２０１１

年

１－９

月

２０１０

年度

营业收入

８９７

，

９０９．０８ ８４６

，

９４２．６１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９０

，

４５１．１６ ５７

，

２５７．９１

注：

１

、华新水泥

２０１０

年年度报告经普华永道中天会计师事务所审计。

２

、华新水泥

２０１１

年第三季度报告未经审计。

３

、公司董事会认为，华新水泥的内部控制制度健全，公司治理结构完善，其经营规模、增长

情况等主要经营指标均处于同行业领先水平。

四、对外投资合同的主要内容

公司全资子公司宁波青春投资有限公司以现金出资

４００

，

５９７

，

９８９．１８

元， 以

１４．０１

元

／

股的

价格参与认购华新水泥非公开发行的股票

２８

，

５９３

，

７１８

股，占华新水泥非公开发行股票后总股

本的

３．０６％

，投资金额占雅戈尔集团股份有限公司最近一期经审计净资产的

２．８６％

。

宁波青春投资有限公司承诺于本次认购完成后

１２

个月内不得转让。

五、对外投资对上市公司的影响

１

、本次对外投资的资金来源为公司的自有资金。

２

、本次对外投资对公司今年的利润没有影响。

六、对外投资的风险分析

１

、证券市场波动风险。

２

、行业竞争发展的风险。

３

、华新水泥经营能力、内部控制及公司治理的风险。

七、备查文件目录

１

、《华新水泥股份有限公司非公开发行股票认购协议》

特此公告。

雅戈尔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２０１１

年

１１

月

１１

日

证券代码：

０００７５９

证券简称：中百集团 公告编号：

２０１１－５７

中百控股集团股份有限公司限售股份解除限售提示性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

陈述或重大遗漏。

特别提示

１

、本次限售股份实际可上市流通数量

１３０

，

８３８

股，占总股本的

０．０２％

；

２

、本次限售股份可上市流通日期：

２０１１

年

１１

月

１４

日。

一、股权分置改革方案概述

１

、股权分置改革对价方案要点：

本公司股权分置改革方案为：公司非流通股股东以持有的部分股份作为本次股权分置

改革的对价安排， 即方案实施股权登记日登记在册的流通股股东每

１０

股获送

１．２５

股，股

权分置改革方案实施后首个交易日，公司非流通股股东持有的非流通股份即获得上市流通

权。

２

、通过股权分置改革方案的股东大会日期、届次：

本公司股权分置改革于

２００６

年

２

月

２２

日经公司股权分置改革相关股东会审议通过。

３

、股权分置改革方案实施日：

２００６

年

３

月

２８

日。

二、本次可上市流通限售股份持有人做出的各项承诺及履行情况

序号 限售股份持有人名称 承诺及追加承诺内容 承诺及追加承诺的履行情况

１

江苏炎黄在线物流股份有限

公司 无 无

三、本次限售股份可上市流通安排

１

、本次限售股份可上市流通日期：

２０１１

年

１１

月

１４

日。

２

、本次限售股份实际可上市流通数量

１３０

，

８３８

股，占总股本的

０．０２％

；

３

、本次限售股份可上市流通情况如下：

序

号

限售股份持有

人名称

持有限售股

份数（股）

本次可上市

流通股数

（股）

本次可上市

流通股数占

限售股份总

数的比例

（

％

）

本次可上市

流通股数占

无限售股份

总数的比例

（

％

）

本次可上市

流通股数占

公司总股本

的比例（

％

）

冻结的

股份数

量（股）

１

江苏炎黄在线

物流股份有限

公司

１３０

，

８３８ １３０

，

８３８ ２２．０２ ０．０２ ０．０２ ０

合计

１３０

，

８３８ １３０

，

８３８ ２２．０２ ０．０２ ０．０２ ０

四、股本结构变化和股东持股变化情况

本次解除限售前后的股本结构如下：

股份类型 本次限售股份上市流通前

本次变动数

本次限售股份上市流通后

股数 比例 股数 比例

一、有限售条件的流通股

５９４

，

２９７ ０．０９ －１３０

，

８３８ ４６３

，

４５９ ０．０７

１

、国家持股

５３

，

９６２ ０．０１ ５３

，

９６２ ０．０１

２

、国有法人持股

０ ０ ０ ０ ０

３

、境内一般法人持股

４２６

，

５１８ ０．０６ －１３０

，

８３８ ２９５

，

６８０ ０．０４

４

、境内自然人持股

５

、境外法人持股

６

、境外自然人持股

７

、内部职工股

８

、高管股份

１１３

，

８１７ ０．０２ ０ １１３

，

８１７ ０．０２

９．

机构投资者配售股份

有限售条件的流通股合计

５９４

，

２９７ ０．０９ －１３０

，

８３８ ４６３

，

４５９ ０．０７

二、无限售条件的流通股

６８０

，

４２７

，

２０３ ９９．９１ ＋１３０

，

８３８ ６８０

，

５５８

，

０４１ ９９．９３

１．

人民币普通股

６８０

，

４２７

，

２０３ ９９．９１ ＋１３０

，

８３８ ６８０

，

５５８

，

０４１ ９９．９３

２．

境内上市的外资股

３．

境外上市的外资股

４．

其他

无限售条件的流通股合计

６８０

，

４２７

，

２０３ ９９．９１ ＋１３０

，

８３８ ６８０

，

５５８

，

０４１ ９９．９３

三、股份总数

６８１

，

０２１

，

５００ １００ ０ ６８１

，

０２１

，

５００ １００

五、股东持股变化情况及历次限售情况

１

、本次解除限售股东自公司股改实施后至今持股变化情况：

序

号

限售股份持

有人名称

股改实施日持有

股份情况

本次解限前已解限

股份情况

本次解限前未解限

股份情况

股份数量变化沿革

数量（股）

占总

股本

比例

数量（股）

占总股

本比例

数量（股）

占总股

本

比例

１

江苏炎黄在

线物流股份

有限公司

８２

，

５００ ０．０４％ ０ ０ １３０

，

８３８ ０．０２％

１

、该股东所持股份

变化系公司实施了

２００５

年度

１０

转增

６

股、

２００７

年度

１０

转增

４

股的公积金转增股

本的分配方案。

２

、偿还了股改中

武汉商联集团代为垫

付的对价

５３９６２

股。

合计

８２

，

５００ ０．０４％ ０ ０ １３０

，

８３８ ０．０２％

２

、股改实施后至今公司解除限售情况

序

号

刊登 《限售股份上市流通提

示性公告》的日期

该次解限涉及的

股东数量

该次解限的股份总

数量（股）

该次解限股份占当时总

股本的比例（

％

）

１ ２００７．３．２６ ５４

家

５３

，

７２７

，

１６７ １６．０３

２ ２００７．６．８ ３

家

１２４

，

３８８ ０．０３７

３ ２００８．９．４ １

家

７８

，

５４３ ０．０１４

４ ２００９．６．２４ １

家

２８

，

５５５

，

０８４ ５．０９５

六、保荐机构核查意见书的结论性意见

经核查，保荐机构中国银河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发表意见如下：

本次中百集团部分有限售条件流通股上市流通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中华人

民共和国证券法》、《关于上市公司股权分置改革的指导意见》、《上市公司股权分置改革管理

办法》等法律、法规、规章及《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等有关规则。

七、第一大股东对解除限售股份的持有意图及减持计划

公司第一大股东、 实际控制人是否计划在解除限售后六个月以内通过本所竞价交易系

统出售股份达到

５％

及以上。

□

是

√

否；

八、其他事项

１

、本次申请限售股份上市流通的限售股份持有人是否存在对公司的非经营性资金占用

情况

□

是

√

否；

２

、本次申请限售股份上市流通的限售股份持有人是否存在公司对该股东的违规担保情

况

□

是

√

否；

３

、本次申请限售股份上市流通的限售股份持有人是否存在违规买卖公司股票的行为；

□

是

√

否；

４

、解除股份限售的持股

１％

以上的股东已提交知悉并严格遵守《证券法》、《上市公司收

购管理办法》、《上市公司解除限售存量股份转让指导意见》和本所有关业务规则的承诺文件

□

是

√

不适用；

九、备查文件

１

、解除股份限售申请表

２

、保荐机构核查意见书

中百控股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二〇一一年十一月十日

信息披露

Disclosure

D22

2011

年

11

月

11

日 星期五

股票简称：天地源 股票代码：

600665

编号：临

2011-024

天地源股份有限公司

第六届董事会第二十四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 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

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天地源股份有限公司第六届董事会第二十四次会议于

2011

年

11

月

9

日以通讯表决方式

召开，会议应参与表决董事

11

名，实际参与表决

11

名。本次会议的召开符合《中华人民共和

国公司法》和《天地源股份有限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会议审议并通过以下议案：

关于天津天地源置业投资有限公司向金融机构申请委托贷款的议案。

根据经营发展需要，为保证公司全资子公司天津天地源置业投资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

天

津天地源

"

）项目的顺利开发建设，同意天津天地源向金融机构申请委托贷款，委托贷款规模不

超过

1

亿元，期限为

18

个月，年化资金成本不超过

13.5%

。公司为该笔贷款提供不可撤销连带

责任保证。

本议案表决结果：

11

票同意；

0

票反对；

0

票弃权

特此公告

天地源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

○

一一年十一月十一日

股票简称：天地源 股票代码：

600665

编号：临

2011-025

天地源股份有限公司对外担保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 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

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被担保人名称：天津天地源置业投资有限公司

·本次担保数量：

1

亿元人民币

·本次无反担保措施

·对外担保累计数量：

15.75

亿元人民币

·截至目前公司无对外担保逾期

一、担保情况概述：

天地源股份有限公司第六届董事会第二十四次会议审议并通过了 《关于天津天地源置业

投资有限公司向金融机构申请委托贷款的议案》，同意天津天地源置业投资有限公司（以下简

称

"

天津天地源

"

）向金融机构申请委托贷款，委托贷款规模不超过

1

亿元，期限为

18

个月，年

化资金成本不超过

13.5%

。公司为该笔贷款提供不可撤销连带责任保证。

根据公司第六届董事会第十六次会议、 公司

2010

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的 《关于公司

2011

年度对外担保的议案》的有关决议内容，本次新增对外担保金额未超过公司

2011

年度计

划新增不超过

25

亿元的额度范围，故本项议案不须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

二、被担保人基本情况：

天津天地源系天地源股份有限公司下属控股

100%

的子公司，成立于

2005

年

7

月，注册资

金

2

亿元，以房地产开发和经营为主，同时经营物业管理、商品房销售代理、房屋中介等业务。

公司总资产

105,539.20

万元、净资产

21,306.01

万元、负债总额

84,233.19

万元，

2011

年

1-9

月

净利润为

3,221.50

万元。

三、董事会意见：

根据经营发展需要，为保证天津天地源项目的顺利开发建设，同意天津天地源向金融机构

申请委托贷款，委托贷款规模不超过

1

亿元，期限为

18

个月，年化资金成本不超过

13.5%

。公

司为该笔贷款提供不可撤销连带责任保证。

四、累计对外担保的数量及逾期担保数量：

本公司累计对外担保总额为

15.75

亿元人民币，无逾期担保。

五、备查文件：

公司第六届董事会第二十四次会议决议。

特此公告。

天地源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

○

一一年十一月十一日

证券代码：

002102

证券简称：冠福家用 编号：

2011-050

福建冠福现代家用股份有限公司关于

股东丁志刚先生股票解除质押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对公告的虚假记载、误导性

陈述或者重大遗漏负连带责任。

本公司股东丁志刚先生分别于

2010

年

11

月

18

日将其持有的本公司有限售条件股份合

计

2400

万股质押给中国民生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无锡支行 （详见

2010

年

11

月

23

日巨潮资讯

网上的公告）。

本公司

2011

年

11

月

10

日收到丁志刚先生的函告，丁志刚先生质押给中国民生银行股份

有限公司无锡支行的本公司有限售条件股份

2400

万股于

2011

年

10

月

8

日在中国证券登记

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办理了解除质押手续。

截止公告日，丁志刚先生持有本公司限售流通股

2400

万股（该股份将在

2011

年

11

月

11

日解禁），占本公司总股本的

5.86%

，无尚在质押的股票。

特此公告

福建冠福现代家用股份有限公司

二

○

一一年十一月十一日

证券代码：

002102

证券简称：冠福家用 编号：

2011-051

福建冠福现代家用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公司与明发集团有限公司

因子公司股权转让纠纷申请仲裁情况的

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对公告的虚假记载、误导性

陈述或者重大遗漏负连带责任。

福建冠福现代家用股份有限公司（下称：公司）近日接到厦门仲裁委员会（下称：厦门仲裁）

有关仲裁通知书，厦门仲裁已受理明发集团有限公司（下称：明发集团）提出关于成都明发商务

城建有限公司（下称：成都明发）股权转让纠纷进行仲裁。

一、根据厦门仲裁相关仲裁通知书等文件材料中提示，明发集团要求以下仲裁请求。

1

、请求裁令公司尽快履行双方协议，将成都明发

100%

股权转让给明发集团或明发集团指

定的第三人名下，完成工商变更等相应手续。

2

、请求裁令公司支付违约金人民币

3,458,070.00

元。

3

、请求裁令公司承担明发集团因仲裁纠纷而发生的律师费用人民币

25

万元。

4

、本仲裁纠纷的受理费等全部费用由公司承担。

二、成都明发基本情况

为了完善公司的产业布局，公司于

2008

年

2

月

17

日召开的

2008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

审议通过，同意公司在成都市双流县地区投资建立创意设计产业孵化园（主要从事物流、商贸、

区域总部结算中心、科研、家用品、酒店用品、办公用品销售中心、分销配送等），该项目的实施

单位为全资子公司成都明发。后因

"

汶川大地震

"

、金融风暴等各种原因，公司决定终止成都的

投资项目（通过转让所持有的成都明发全部股权的方式终止该项目）。

2010

年

1

月份，公司与明发集团签订了成都明发的股权转让协议，后又因办理土地使用权

证等原因，导致股权转让协议无法实施，公司终止了该协议。

2011

年

1

月份，公司办理完成了成都明发的土地使用权证，并于

2011

年

5

月

30

日与上海

智造空间电子商务有限公司签订股权转让协议（公司

2011

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审议通

过了《关于终止成都投资项目的议案》），拟将公司持有的成都明发（现已更名为

"

成都梦谷房地

产开发有限公司

"

）

100%

股权全部转让，股权转让价款为

4500

万元，同时，如果当地政府对成

都明发进行项目补贴（根据公司与当地政府签订的投资协议，公司有权获得项目补贴

1630

万

元，该款项未到帐），该补贴款归属公司享有。目前，成都明发已经办理了股权转让的相关工商

变更手续。公司已收到上海智造空间电子商务有限公司支付的股权转让价款

3500

万元。

明发集团认为，公司之前已和他签订了股权转让协议，该协议仍然有效，可以继续履行不

应终止，遂向厦门仲裁委员会提出了仲裁的申请。

三、本次仲裁对公司

2011

年度的业绩影响

如果厦门仲裁委员会不支持明发集团的仲裁请求， 公司向上海智造空间电子商务有限公

司转让成都明发股权的收益为

72.81

万元，另外，如果当地政府对成都明发进行项目补贴（根据

公司与当地政府签订的投资协议，补贴金额为

1630

万元，该款项未到帐），该补贴金额归公司

所有，将增加

1630

万元的收益。

如果仲裁结果与明发集团的仲裁请求相一致， 公司向上海智造空间电子商务有限公司转

让成都明发股权的协议将作废，预计对公司

2011

年度的业绩产生约人民币

370

万元的损失。

特此公告

福建冠福现代家用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二

○

一一年十一月十一日

证券代码：

002470

证券简称：金正大 公告编号：

2011-063

山东金正大生态工程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全资子公司完成工商变更登记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

陈述或重大遗漏。

山东金正大生态工程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

公司

"

）第二届董事会第八次会议和

2011

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关于变更部分超募资金使用用途的议案》，决定使用超募

资金中的

4,000

万元人民币对全资子公司河南金正大生态工程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

河南金正

大

"

）增资，具体内容详见

2011

年

10

月

18

日在巨潮资讯网上刊登的《关于变更部分超募资金

使用用途的公告》（公告编号：

2011-057

）。

2011

年

11

月

9

日，河南金正大已办理完毕工商变更登记手续，并取得郸城县工商行政管

理局换发的注册号为

411625000014572

的《企业法人营业执照》。具体情况如下：

名称：河南金正大生态工程有限公司

住所：周口市郸城县建设街东段

法定代表人：徐恒军

注册资本：壹亿圆整

实收资本：壹亿圆整

公司类型：一人有限责任公司

经营范围：复混肥料（复合肥）、缓控释肥料、有机肥料、掺混肥料、微生物肥料的生产销售；

盐酸的生产销售；农用肥料及原材料的销售（经营中涉及许可项目的按许可证规定的范围和期

限经营）

特此公告。

山东金正大生态工程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

0

一一年十一月十日


